
消防處與獲授權人士聯絡會議摘要  

 

日期：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 

時間：下午三時三十分  

地點：消防處消防安全總區會議室  

 

 討論事項：  

  

1. 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  

 工作小組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向保安局提交實施註冊消

防工程師計劃 (該計劃 )的建議草擬委託書擬稿。此外，工作小

組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應要求會見香港註冊通風系統

承建商協會有限公司 (承建商協會 )的成員，並向他們簡介該計

劃的最新發展。他們雖然表示全力支持該計劃，但亦非常關注

計劃對其生計的影響，尤其是他們是暫准食物業牌照申請書表

格 D 的獲授權簽署證書人士。消防總長 (消防安全 )詳述承辦商

及註冊消防工程師在牌照申請過程中的不同責任，並保證註冊

消防工程師不會參與處理暫准牌照的申請。  
 

承建商協會的代表詢問有關設立新的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專

門類別以處理涉及通風系統的消防裝置工程而的進度，並建議

容許協會內行業經驗豐富的成員註冊成為註冊消防工程師 (通

風系統 )。消防總長 (消防安全 )就此作出回應，表示消防處會繼

續跟進設立新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專門類別的事宜和相關的

法例修訂建議。消防總長 (消防安全 )指出，為提升承建商協會

成員在消防工程方面的學歷，讓他們符合資格成為註冊消防工

程師 (通風系統 )，消防處一直與大專院校緊密合作，為承建商

協會的成員提供消防工程進修培訓。至於承建商協會的代表表

示有意參與日後與大專院校的討論，工作小組將會另行跟進。 
 

整體而言，該計劃現正按照工作計劃實施，進度良好。  
 

2. 供消防員使用的防護通道  

 下一次檢討樓宇消防安全守則技術委員會 (技術委員會 )會議定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四日舉行。成員如對建議的評註有任何意

見，可向技術委員會提出，以供重新考慮和研究。  

 

3. 減少警鐘誤鳴造成滋擾的措施  



 有關的通函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三日發出。  

 

4. 改善建築圖則處理程序的措施  

 香港建築師學會就「消防處的建築圖則處理程序」舉辦的講座

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順利舉行。危險品課轄下人員亦

應要求簡述消防處對應急發電機油缸室位置的規定。香港工程

師學會亦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舉辦另一個同類講座，出席

者同樣來自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師事務所

商會、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及消防工程師學會 (香港分會 )。  

 

由於業界非常歡迎優先處理最終經修訂圖則的建議，以配合獲

授權人士對消防處安排消防裝置認可檢查的迫切需要，消防處

已由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開始試行這項改善措施。為免措施

遭濫用，消防處會在六個月後檢討有關成效。  
 

曾有處理人員多次提醒獲授權人士在六個月內落實修訂，但徒

勞無功，而該份圖則最終不獲核准。為確保能適時處理圖則，

如未能在處理人員首次致電獲授權人士起計一個曆月內完成

修訂有關圖則，該圖則將不獲接納。成員一致同意修訂圖則的

時限。  
 

為加強與屋宇署及建築業界持份者的協調，屋宇署歡迎有關消

防處代表可就相關議題出席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

岩土工程師委員會論壇的建議。  
 

5. 對經核准的最終經修訂一般建築圖則所示的消防裝置進行符合

規格的檢查  

 在上一次會議上，處方呼籲業界人士向所代表的機構轉述本處

的規定，即在新建設課核准一般建築圖則的最終修訂後，方可

遞交 FSI/501 表格，以申請進行符合規格檢查，否則申請會遭

拒絕。  
 

上一次會議後，仍有業界人士發出 FS 172 證書後才提交最終

經修訂的一般建築圖則。在此情況下，消防處須根據最終經修

訂的一般建築圖則重新進行符合規格檢查，並須發出新的 FS 

172。因此，處方呼籲與會的獲授權人士解釋正確的程序，以

免浪費時間。  

完  

 


